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
人事处审批表
	部门、工号
	

	姓名、性别、国籍
	

	身份证件类别、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入站报到时间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时的单位名称、设岗单位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起止时间
	

	申请补助金额
	


应提交的附件材料（均为复印件）：
1. 博士后研究人员备案证明
2. 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
3. 博士后研究人员开题审核表
4. 与本市博士后工作站设站单位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或企业劳动合同（合同期限须2年以上（含2年））。其中劳务派遣人员需要提交：①劳务派遣合同。②用人单位与劳务公司签署的劳务派遣协议。③用人单位情况说明。
5. 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有1个月及以上的缴费记录）

上述材料原件交由学院经办人审核，并加盖“与原件一致”章、学院印章，与补助申请人事处审批表、服务期承诺书一并交至人事处。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所在学院经办人（签名）：             初审日期：
[bookmark: _GoBack]人事处审核人（签名）：               审核日期：
